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專任或專案教師徵才公告內容 

聘用單位 資訊管理系 起聘日期 110 年 8 月 1 日 

聘任等級 
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 

（請詳閱備註 4） 

收件截止日 
110 年 2 月 18 日 

（以郵戳為憑） 

名額 2 名 

應
徵
資
格 

學歷 具國內外資訊管理或相關領域具博士學位者 

專長 

或 

條件 

1. 應聘教師須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應具備一年以
上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 104 年 1
月 16 日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不在此限。(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以專任職務為原則，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惟兼任職務年資折
半採計。)  

2. 具備英文授課能力，且每學年須配合至少開設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 
3. 具備 SCI、SSCI 及 TSSCI 等相關期刊發表能力或研究潛力、優良教

師事蹟、國際交流經驗與能力、良好產業關係、能參與團隊合作者優
先考慮。 

可任教科目及 

教學研究方向 歡迎具資訊技術、資訊管理或電子商務等相關學術或產業實務專長者 

應徵資料 

(第 1、8、9 項資

料，請勿裝訂) 

1. 應徵教師個人資料表(如附件1)：應徵者填妥後，請將Word電子檔
E-mail至lolojame@nkust.edu.tw信箱。 

2. 個人簡歷、自傳 

3. 博士學歷證明影本  
註：最高學位係國外學歷者，請另檢附下列資料影本，並分別於空白

處繕寫「與正本無誤」及簽名。 
(1)經我國外交部駐外單位完成驗證之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 
(2)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如附件 3) 
(3)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之入出境紀錄(請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各地辦事處申請)。 

4. 博士學歷之歷年成績單影本 

5.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人士附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 

6. 個人經歷證明影本:如相關服務證明、離職證明、聘書(國外任職證明
須附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7. 教師證書影本 

8. 擬任人員具結書並簽名。(如附件2) 

9. 學術著作清單及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至多5篇 

10.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推薦函、產學、專利、計畫、獲獎等 

聘用單位聯絡人 

姓名：資訊管理系羅偉慈小姐 
電話：07-6011000#34101 
電子信箱：lolojame@nkust.edu.tw 
系 網 址：https://mis.nkust.edu.tw/ 

備註 

1. 本案徵才相關疑問，請洽詢聘用單位聯絡人。 

2. 應徵資料請寄：824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
校區)資訊管理系收，並應註記「應徵資管系教師」。 

3. 書面資料經審查合格者，擇優另行通知面試。不合格者，恕不退還書
面資料，個人重要文件請自行保留正本。 

4. 本系將視應徵者資格條件，經教評會審議後再決定新聘為專任或專案
教師，並視需要擇優備取1-2名。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405
mailto:lolojame@nkust.edu.tw
mailto:lolojame@nkust.edu.tw
https://mis.nkust.edu.tw/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資訊管理系 

應徵教師個人資料表 
一、個人資料：：(請以中文填寫) 

中文姓名  國 籍  性別 
□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或
護照號碼 

 
是否具雙
重國籍 

否□ 

是□   國別： 

永久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學 
 

歷 

校名（中文填入大學以上） 系所別 學 位 國 別 修業起迄時間 

  博士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碩士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學士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經 
 
 

歷 

工作單位（中文） 所在地 職 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時間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民國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現職     民國  年 月起迄今 

曾獲教育部頒

教師證書字號 

1.  年    月    字第     號 

2.  年   月   字第     號 

具一年以上與擬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兼任職務年資折半採計) □是 □否 

研究領域  

受
聘
人
簽
章 

 
可教授課程  

五年內以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名義發表，

TSSCI 或等同 TSSCI 以上等級之國際期刊 

SCI：___篇；SSCI：___篇；

TSSCI：___篇；其他：_____ 

註： 

1. 本表所填列之學經歷證明，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本表請勿裝訂，Word 電子檔請 E-mail 至羅小姐信箱(lolojame@nkust.edu.tw)，檔名請加

註「應徵教師個人資料表_OOO(姓名)」。 

------------------------------------------------------------------------------------------------------------------------ 

二、檢附之文件(請勾選)： 

□ 中文個人簡歷、自傳(格式不限) 

□ 博士學歷證明影本 

□ 博士學歷之歷年成績單影本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籍人士附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 

□ 個人經歷證明影本 

(如相關服務證明、離職證明、聘書) 

□ 教師證書影本 

□ 教育人員擬任人員具結書 

□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 

   同意書 

□ 學術著作清單及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 

   至多 5 篇 

□ 其他(說明：________) 

 

附件 1 

mailto:lolojame@nkust.edu.tw


教育人員擬任人員具結書 

 

本人具結確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形及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或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

規定不得聘任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願接受學校解聘、停

聘、不續聘等之處分。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目前服務機關（構）、學校： 

目前服務機關（構）、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參考法規：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第 1項：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
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 
    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

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 
    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 
    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 

    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 
      要。 
教師法第 15條第 1項各款：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 
    解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 
    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教師法第 19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有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送審人姓名 中文  外文  

國  內 

最高學歷 

       大 學       系(所)     年畢業 

       (學院)          

送審學歷 

頒授學校 

中文名稱  所
在
地 

國 別     國 

外文名稱  地 區      州(省) 

送審學位 

或文憑名稱 

中文名稱 1.博士 2.碩士 3.文憑
 

送審學位或 
文憑入學資格  

外文名稱  
學歷證件所載 

畢 業 年 月 
   年  月 

送審學位或 

文憑獲得方式 

□ 1.修習課程並撰寫論文       □3.未修習課程以論文審查獲得 

□ 2.修習課程未撰寫論文       □4.其他 (                 ) 

送審學歷 

修業起迄年月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各學期修業情形暨起迄年月 

第一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二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三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四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五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六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七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第八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迄   年  月止 

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入出境紀錄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 送 審 人 簽 章 審 查 結 果 核 對 人 簽 章 

 
上列所填各項資料，如
有不實，同意自負法律
責任。 

  

 

附件 3 


